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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電動二輪車充電站設置補助計畫 

112 年 4 月 11 日公告 

113 年 1 月 04 日修訂 

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建置電動二輪車使用環境，鼓勵

設置電動二輪車充電站設施，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所稱電動二輪車，指為電動機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 

三、本計畫所稱電動二輪車充電站設施，其規格與補助認定基準說明如下： 

（一）電動二輪車充電站設施（以下簡稱充電站）：係指符合下列條件，供電動

二輪車使用者充電之設施： 

1.設置交流（AC）充電插座，充電設施得含充電器，惟充電器需固定於充電

設施內。 

2.設置直流（DC）充電插座，充電設施得含充電器，惟充電器需固定於充電

設施內，充電器可供應 1C（含）以上充電電流。C為電池容量（Ah），如 C

為 10Ah，1C 以上充電率的充電電流即為 10A 以上。 

（二）充電站設施與施工應符合「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及「輸配電設備裝置

規則」等法規。施工廠商需具合格電器承裝業證明。 

（三）充電站設施應包含設置電表或其它電量記錄裝置，以利本局查核充電站使

用狀況或成果。充電設施若有收費情形(以度數計費)，應通過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電動車充電設備」計量檢定標準(電動車輛供電設備檢定檢查技

術規範)檢定合格。 

（四）設置場域倘符合用電場所者，應依「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

則」相關規定辦理，並依相關規定向直轄市主管機關（本府經濟發展局）

及輸配電業營業處所提報自主維護管理計畫。 

四、本計畫補助對象（申請者）為： 

（一）本市各公部門、機關、學校。 

（二）將電動二輪車充電站設置於本市之法人及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 

（三）本市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四）每案補助金額上限為新臺幣 10 萬元整。申請者最多得申請充電站補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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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申請 5站（含）以上者，需另敘明電動二輪車充電站規劃設置方案，

經本局審核（必要時得至規劃設置地點現勘）通過，取得本局核可函後，

始得進行設置。 

五、 本計畫補助經費由臺中市環境保護基金經費項下支應，經費不足時即停止

補助。 

(一)申請文件應以掛號方式寄送（以寄件郵戳日期為憑）或親送本局，補助順序

以寄達或送至本局順序排序至補助經費用完為止（以本局收文章日期為準）。 

(二)受理及核銷期限： 

1.受理期程：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止。 

2.核銷期限： 

(1)本計畫將滾動修正當年度剩餘補助經費，並於 6 月、10 月公告於「臺中

ㄅㄨㄅㄨ網」。 

(2)申請單位應於完成設置充電站後儘速函送請款文件至本局辦理核銷作業，

若未能於當年度完成竣工請款核銷作業，本局將納入隔年度辦理核銷。 

六、本計畫僅補貼設置費用，不含後續電費、維護管理費用。依本計畫提出補助

申請經本局審核通過者，每一充電站補助新臺幣 1 萬元為上限，設置費用

未達新臺幣 1萬元者，以實際設置費用為補助上限。 

七、不得向其他單位重複申請補助，且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補助；其屬臺中市政

府交通局權管之公有停車場者，不列為本計畫補助對象。 

八、本計畫補助設置之電動二輪車充電站須提供公眾使用，補助對象若屬公寓大

廈管理委員會得不受前揭限制。每一充電站至少可提供 2 輛充電；設置地

點除應劃設充電暫停區，並需預留未來配合本局設置統一標示之空間或牆

面；若設置於戶外空間者應有防雨及防水設施（如遮罩等）。 

九、設置申請、審核及核銷原則 

(一)申請者備齊申請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後，經取得本局核可補助函後始得設

置。 

(二)申請設置應備文件 

1.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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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3.施工人員合格證照及身分證影本。 

4.充電站施工廠商證明文件影本。 

5.切結書。 

6.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如與本局有利益關係之公職人員，依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規定，填寫「身分關係揭露表【A.事前

揭露】」（附表 2），據實表明身分關係，違者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7.充電站設計圖及配置圖說。 

8.充電站規劃設置方案【申請 5站（含）以上者檢附】(附表 1)。 

9.用電種類使用證明文件(例：台電繳費單)。 

(三)申請核銷應備文件 

1.竣工經費申請函。 

2.充電站竣工證明文件（統一發票或收據）： 

(1)申請者為機關、學校：採就地審計方式辦理，原始憑證應妥為保存，

請檢附充電站設備設置廠商開立之統一發票或收據影本送本局審核。 

(2)申請者為法人、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請檢

附充電站設備設置廠商開立之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送本局審核。 

3.充電站設置前及竣工照片。 

4.切結書。 

5.領據正本乙份。 

6.申請者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加蓋印鑑章、負責人章及統一發票專用章（依

法免用統一發票者免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7.符合停車場法規範之場域，應檢具本市主管機關核發之「停車場登記證」

證明文件。 

8.符合用電場所者，檢具提送直轄市主管機關（本府經濟發展局）及輸配電

業營業處所提報自主維護管理計畫證明文件。 

各證明文件之內容、簽名及核章應清晰可辨，必要時本局得要求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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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示正本供查驗，申請文件如有塗改處，請務必加蓋與申請表相同之印

章。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申請表繕寫不完整或應檢附之文件不符或欠缺者，由本局依申請文件上所

載聯絡電話或以公文通知申請者應補正事項，申請者應於文到日起 14 日

內完成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通知事項完成補正者，駁回其補助之

申請。 

（二）符合補助資格者採電匯（補助款需扣除電匯手續費新臺幣 30 元）方式撥

款，僅限撥付申請者所屬帳戶。 

（三）申請並獲本計畫補助者應依稅法相關規定申報所得。 

（四）受補助之申請人應配合本局辦理之查核及宣導。本計畫補助設置之電動二

輪車充電站後續安全維護及管理由申請者自行負責。 

（五）未取得本局核可補助函前自行施工者不予補助。 

（六）自本局補助款撥付日起 3年內，倘有充電站設備搬遷、異動等情事，需填

列異動申請表、檢附必要之文件，經本局審查、並核備同意後，始得辦理

後續相關事宜；設備搬遷或拆除等工作所需費用，本局不另予經費補助。 

十一、申請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將廢止其補助並追繳補助款，已申報之所

得税亦不予更正： 

（一）以詐欺、提供不正確資料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補助者。 

（二）自本局補助款撥付日起 3年內拆除能源補充設施者。 

（三）未經本局同意即逕行設備搬遷或拆除者。 

（四）自本局補助款撥付日起 3 年內，倘經本局查獲或有民眾透過臺中市政府

相關陳情管道反映有未提供公眾使用(若屬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則可不

受前揭限制，但仍需提供公寓大廈住戶使用)或故障等不良紀錄經查證屬

實，經本局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累積達 3次以上者。 

 


